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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走进淄博市公安局警犬基地

看“汪星人”守卫城市显神通

它们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
是活泼可爱的萌宠，也是顽强忠
诚的战士，它们就是能与警察并
肩作战、打击违法犯罪的生力
军——— 警犬。6月5日，大众日报
淄博融媒体中心60余名小记者
走进淄博市公安局警犬基地，近
距离接触这群特殊的“城市安全
卫士”。

训导员带领小记者们参观了
犬舍。一走进犬舍，警犬们看到
来了这么多陌生的“客人”，一阵
狂吠。训导员向大家介绍了不同
的警犬品种，有史宾格、马犬、东
德等犬种，以及他们不同的工作
性质，分别用于治安防爆、搜爆、

血迹搜查、缉毒、物质搜查等。它
们与警察并肩作战，在刑侦、安全
保卫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警犬基地的草坪上，训导员
分别带着他们的“爱将”缓缓走
来。棕色毛发的马犬“凤凰”走起

路来威风凛凛，但是性情沉稳温
顺，它四肢强壮有力、耐力持久，
擅长追踪。白色毛发带黑色饰毛
的史宾格犬“大宝”十分可爱，看
到四周的小记者非常兴奋，蹦来
蹦去不肯停歇，它嗅觉灵敏、动作
敏捷。

接下来，小记者们观看了警
犬表演，随着训导员一声令下，一
条警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迅速
来到了一排行李箱前，依次去嗅
触排查，直到蹲在一个箱子面前，
目光坚毅地望着训导员。当箱子
被打开，一包毒品展现在大家面
前，小记者们发出了一片欢呼。
警犬真厉害，用时极短却又准确
无误。接着，警犬又表演了血迹
巡查。训导员将一把带有血迹的
匕首藏在草地中，一条警犬在训
导员的指令下，来到草地上进行
寻找。它循着气味仔仔细细地搜

索，不一会儿，在带有血迹的匕首
处蹲了下来，指引训导员将匕首
取了出来。小记者们不可思议地
惊呼：“真的是太厉害了！”

观看了警犬实战科目演练，
参观了警犬训练场、犬舍和基地
荣誉室，小记者们对警犬的“职业
生涯”有了初步了解。它们一般
从十个月大时开始接受训练，可
以搜毒搜爆、血迹巡查、追捕追
踪、巡逻警戒、看守等，而且工作
中经常会碰到恶劣环境，尤其是
缉毒犬，长期作业会因为误吸毒
品而中毒受伤。“警犬真的太令人
敬佩了，它们的前半生都奉献给
了国家，如果有机会，我特别希望
能领养一只退役警犬。”一名小记
者感慨道。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周文慧

小记者观看警犬扑咬表演。

淄博开展为期两个月摩托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无牌摩托车路边停放一律拖移
淄博6月9日讯 为有效预

防和减少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
维护淄博市道路交通秩序的安全
有序，淄博市公安局自6月初开始
至7月底在淄博全市组织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摩托车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连日来，淄博共查处“炸
街”摩托车27辆，摩托车交通违
法行为237起。其中，无牌无证、
一次记24分的36起，酒驾、醉驾
11起。警方通过专项整治行动，
进一步提高了摩托车驾乘人员守
法出行意识，营造了全社会共同
参与打击防范违法犯罪活动的良
好氛围。

整治行动中，公安交警部门
对未悬挂号牌、悬挂假号牌在路
边停放的摩托车一律拖移；对非
法改装、未悬挂号牌、悬挂伪造号
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摩托车
一律扣留；对扣留车辆不接受处
理或不能提供合法来源证明的一
律不予发还；对使用伪造、变造号
牌的一律拘留；对无证驾驶、准驾
车型不符、故意遮挡号牌、不按规
定安装号牌、违法载人、闯红灯、
逆行等其他违法行为一律从严处
罚的“五个一律”标准，依法严查
各类涉摩托车违法行为。

为打击“炸街党”“飙车族”违
法上路，警方运用视频监控、高清

卡口进行数据分析收集，通过对
骑行俱乐部、酒吧、KTV、网吧等

“炸街党”“飙车族”喜欢聚集场所
的周边道路进行巡查，严查违法
停车、未注册登记、非法改装违法
行为，从源头消除“飙车”隐患。

同时，公安部门协调发改、工
信、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教体、城
管等部门，联合对摩托车经营商
户、维修站点、成品油销售站（点）

进行检查。对摩托车经营商户、
维修站点出售无牌、假牌车辆，非
法改装进排气装置，成品油销售
站（点）向无牌无证摩托车私自销
售散装汽油以及执法查处中涉及
阻碍执行职务等行为依法进行联
合打击。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贾亮 通讯员 白继农
林斌

■ 相关链接

摩托车违法处置标准

一、对违反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的，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顶格予以处罚。

二、对驾驶“炸街摩托”制造
噪音污染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相关规定的，由
治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以
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
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

三、对驾驶摩托车飙车、追逐
竞驶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
十三条之一规定，按照危险驾驶
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无牌无证、来源不明的
二手摩托车，由公安交警部门先
行拖移，能提供合法证明未达到
报废标准的，予以发还；能提供合
法证明达到报废标准的，责令强
制报废；出售达到报废标准机动
车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法》第一百条第三款之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

的罚款；不能提供合法来源证明
存在盗抢嫌疑的移交刑侦部门依
法处置。

五、对成品油销售站（点）不
落实“实名登记”等管理制度，向
无牌无证摩托车私自销售散装汽
油的，由治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顶格予以处罚。对因疏于管
理、玩忽职守而导致发生事故、案
事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
人员的刑事责任。

六、对在整治行动中阻碍公
安机关执法人员执行职务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警对夜行摩托车进行检查。


